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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(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停开)成立革命委员会。康定县人民武 

装部和地区两大“造反派”协商推选出军队代表、领导干部代表和“造反派”两派代表共28 

人，组成三结合的权力机构—— 康定县革命委员会。革委会由军队代表3 人、领导干部3 

人、“造反派”代表 3 人组成康定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，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。由 

人武部部长刘幼康任主任，原县纪委副书记张振祥、“造反派”顾启刘（农民）、张锦康(工 

人)任副主任，掌管全县党政大权。

1978年 1 1月 1 5 日〜】9 日召开康定县第四届人代会议。出席代表428人，列席代表 

9 4人，其中妇女代表9 4人，少数民族代表212人。这次大会是在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反 

革命阴谋集团，结束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人心思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。大会听取县革委题为 

《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，解放思想、迈开大步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》的工作 

报告。经过讨论，制定出康定县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和五年规划。另外，选举新的革委会 

委 员 3 7名，主 任 1 人，由李静萍担任，副主任 5 人，由姜大熙（藏）、韩琳、高崇喜、朱焕文、 

刘洪兰(女、藏)担任。同时选举尼马(藏)为人民法院院长，杜德荣为检察院检察长，并选出 

出席州人代会的代表。

1981年 2 月 1 7 日〜2 4 日，召开康定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。参加会议的代表144 

人，其中妇女代表3 9人，少数民族代表7 9人。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经过拨乱 

反正、四化建设胜利进行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。会议的中心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

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关于设立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作为县人代 

会常设机构的规定，选 举 1 5人组成康定县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;认真听取和审议政府 

工作、财政预算、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，并作出相应的决议，遵循民主程序,选举正、副县 

长，法院院长和检察长。

1984年 2 月 2 9 日〜3 月 8 日，召开康定县第六届人代会。出席代表121人，其中妇女 

代表 4 1人，少数民族代表8 7人。大会听取和审议代县长杨占昌作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副县 

长刘永富作的康定县1983年国民经济完成情况和1984年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，人大常 

委会主任丹珍翁姆作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，财政局、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。大会根据 

各方面协商推荐的候选人，经过反复酝酿讨论，确定正式候选人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

县人大常委会正、副主任、委员、正、副县长、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，并选举出席州五届 

人代会代表4 6人。

第三节县人大常务委员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,康定县 

于 1981年 2 月召开县人代会，第一次选举委员1 5名，组成康定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

务委员会。选丹珍翁姆任主任，韩景泉、张振祥、赵开温3 人任副主任。下设办公室，置主 

任 1 人，副主任1 人。1984年换届选举，于 2 月召开康定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，按民主 

程序，选出委员17人，组成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选丹珍翁姆(女，藏)任主任, 

芸俊卿、莫洛(藏）、古学大吉(藏)任副主任。常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置主任1 人，副主任 

1 人。1985年 6 月，增设财政经济科，置科长1 人。1986年 2 月新设教科文卫科，置副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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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。同年4 月，设法制科，置科长1 人。1987年 3 月，召开第七届人代会，选举委员13人， 

丹珍翁姆任主任，古学大吉、泽仁彭错任副主任。增补杨绍西为副主任。常委会计有职工 

1 1人。

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名录

届 次 姓 名 职 另IJ 性 别 民 族 时 间

1 丹珍 翁 姆 主任 女 藏 1981 年

韩景泉 副主任 男 汉

张振祥 副主任 男 汉

赵开温 副主任 男 汉

2 丹珍 翁 姆 主任 女 載 1984 年

芸俊卿 副主任 男 汉

古学大吉 副主任 男 藏

莫洛 副主任 男 戴

3 丹 珍 翁 姆 主任 女 藏 1987 年

古学大吉 副主任 男 藏

泽仁彭错 副主任 男 藏

杨绍西 副主任 男 汉

第 三 章 选  举

第一节民国时期选举

西康省建立以前,政府官吏及乡、镇人员，多由上级委任。民国28年（1939年)西康省 

政府成立，设立了省选举事务所，但县无选举机构。关于选举事宜，康定县由省统一部署。 

选举中帮派较量势力，谁的势力大，谁就当选。民国32年，实施新县制后，按照国民政府颁 

布的《县参议会组织条例》、《县参议员选举条例》及《乡、镇民代表选举条例》的规定，各级 

民意机关由选举产生。

乡、镇民代表及县参议员候选人资格检核，先由康定县政府造具名册，上报西康省政 

府转考试院审核，发给公职候选人检核合格证书，按实施步骤进行选举。民国32年（1943 

年），西康省政府训令康定县政府筹组康定县临时参议会，并造具遴选的参议长、副议长、 

参议员名单报省政府批准。此事造成县境地方各政治势力的斗争。经妥协，于同年4 月成


